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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就存续公

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

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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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作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发行人披露的

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等公告文件，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等公告文件，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

如下： 

（一）董事变动的基本情况 

因董事会期满换届，自2025年12月9日起，发行人部分董事发生变动：关红

刚、史占中、余振、潘红波、张跃文已届满离任；新聘李俊喜、陈华军、赵海涛

担任发行人非独立董事；新聘朱启贵、徐信忠、李新天、全怡、代昀昊担任发行

人独立董事；选举粟钹轶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本年度董事变动人

数已达三分之一，相关变动情况如下：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 离任时间 离任原因 

关红刚 非独立董事 男 2024-05-31 2025-12-09 届满 

史占中 独立董事 男 2019-11-01 2025-12-09 届满 

余振 独立董事 男 2019-11-01 2025-12-09 届满 

潘红波 独立董事 男 2019-11-01 2025-12-09 届满 

张跃文 独立董事 男 2022-05-27 2025-12-09 届满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相关决策情况 

（1）发行人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推选李俊喜、陈华军、

赵海涛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推选朱启贵、徐信忠、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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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怡、代昀昊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发行人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

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李俊喜、陈华军、赵海涛

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朱启贵、徐信忠、李新天、全怡、代

昀昊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职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发行人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粟

钹轶为发行人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任职期限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董事变动已履行发行人相关决策程序。本次人员变动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3、2025年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期间 
是否存在重大违纪 

违法情况 

李俊喜 非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陈华军 非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赵海涛 非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朱启贵 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徐信忠 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李新天 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全怡 独立董事 女 2025-12-09 至届满 否 

代昀昊 独立董事 男 2025-12-09 至届满 否 

粟钹轶 职工董事 女 2025-12-09 至届满 否 

发行人新任董事简历情况如下： 

李俊喜，男，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经济师。现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曾任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

组织部部长，营销总监兼襄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营销总监兼武汉业务管理总

部党委书记、总裁，党委委员、副行长兼武汉业务管理总部党委书记、总裁。 

陈华军，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公共管理硕士。现任长江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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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书记、主任，仙桃市财政局书记、局长，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

产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资产财务（法务风控）部部长，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 

赵海涛，男，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湖北宏泰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任长江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湖北长江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长江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等。 

朱启贵，男，196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后，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

曙光学者。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

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分会副会长、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

长、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金融学会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

《统计研究》编委。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教授、副系主任、党总支

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徐信忠，男，1964年出生，金融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

教授。曾任光华管理学院资深副院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曾任中国

金融学年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金融

学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英国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局金融经济学家

（Financial Economist)和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李新天，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湖北省卫生健康法学会副

会长，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等，兼任创梦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01119.HK）、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6887.HK）独立董事。曾任武汉大

学校工会兼职副主席，湖北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民商法教研

室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怡，女，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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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澜青年学者。兼任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932）、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88081）、湖北博韬合纤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滇西应用技术

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挂职）。 

代昀昊，男，1987年出生，中共党员，金融学博士后。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

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

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兼任《中国金融评论》（国际

版）青年编委会成员，《环太平洋金融杂志》特刊客座编辑等。 

粟钹轶，女，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职工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曾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干部管理岗，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2025年12月9日，发行人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发

行人不再设置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本事项已经有权机构审议

通过,《公司章程》已完成修订，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变动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

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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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